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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各中醫師團體及詮冊中醫：

公布詮冊中醫執業證明書的屆滿日

根據《中醫藥條例 〉 （《條例 〉 ）的規定，註冊中醫必須持有有

效的執業證明書，才可在香港作中醫執業 。 註冊中醫亦須按 《香港註冊

中醫專業守則 》 的規定，把執業證明書張貼於診所內明顯的地方 。 如詮

冊中醫未持有有效執業證明書超過 6 個月，但期間仍有作中醫執業，中

醫名且可根據〈條例〉命令從註冊名冊內刪除有關註冊中醫的姓名 。 現

時，註冊主任除於每年 1 1 月將註冊中醫的名單列登憲報外，香港中醫藥

管理委員會（管委會）網頁亦上載了 「註冊中醫名單」，讓市民知悉最
新的名單 。然而 ，憲報及管委會網頁上的名單內現時並沒有列出註冊中

醫執業證明書的屆滿日，市民不能從中查閱為其診治的詮冊中醫是否持

有有效的執業證明書。

鑑於中醫組曾接獲有關個別註冊中醫於其執業證明書到期後仍繼

續作中醫執業的舉報，為加強保障公眾利益，中醫組己就公布註冊中醫

執業證明書的屆滿日作出討論，並決定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於管委會

網頁上的「註冊中醫名單」內加人註冊中醫執業證明書的屆滿日。

由於處理執業證明書的續期申請需時，中醫組特此呼籲各註冊中

醫應按管委會的書面提醒，最少在執業證明書屆滿日前的六個星期向中

醫組提交執業證明書的續期申請，以確保其執業證明書的屆滿日能於管

委會在罔頁上獲得及時更新。

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121 1854 與管委會助理秘書鍾錦銓先

生聯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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